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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是一种表演艺术的形式，它要求演员在没有事先准备的
情况下即时创作。即兴表演需要有良好的团队合作和默契，
以达到更完美的效果。以下是一些即兴表演的成功案例，让
我们一起欣赏他们的精彩表现。

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宣传简报篇一

20xx年元宵节前夕，为巩固达川区烟花爆竹禁放工作已有成
果，进一步有效管控禁放工作不反弹，减少环境污染，保障
社会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确保《达州市城区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管理办法》的贯彻实施。

达川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区公安分局、区住建局、区市场监管
局、区城管执法大队、消防大队等相关部门成立了三个专项
检查工作组，对达川区禁放区域每条街（巷）、小区开
展“拉网式”排查，共出动执法人员（民警）119人，车辆35
台次，排查商店（门市）3280余个，共发放宣传单13500余份，
扣押烟花爆竹（玩具类）362盒。

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宣传简报篇二

20xx年进入尾声，即将迎来20xx年。

为进一步规范烟花爆竹管理，防止涉及烟花爆竹的人身伤害
和火灾事故发生，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确保
辖区人民度过一个祥和的元旦佳节，介休市公安局义棠派出
所在辖区开展节前烟花爆竹专项安全检查和禁燃禁放宣传工
作。

检查中，派出所民辅警以各超市、杂货店为重点，坚持“管



控+打击+宣传”并举，深入推进烟花爆竹专项检查。

在检查期间，民警将检查工作和宣传工作紧密结合，广泛宣
传了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

此次安全检查共检查小超市等店面35家，张贴禁燃通告60余
份，未发现买卖烟花爆竹情况。

现场劝阻燃放烟花爆竹6人，没收烟花20余支。

有效预防和杜绝各类烟花爆竹事故的'发生，营造了良好的治
安环境。

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宣传简报篇三

为引导群众文明、绿色、低碳过节，有效预防各类火灾事故
的`发生和减少环境污染。

近日，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公安局、县城市管理局等单位在
辖区范围内开展烟花爆竹禁燃禁放专项执法排查及宣传活动。

活动通过巡查、暗访及群众举报等方式进行，重点对出租房
屋、废旧厂房、封闭式院落、集贸市场等场所进行“拉网
式”排查，并对经销过烟花爆竹的店铺和燃放过烟花爆竹的
区域进行重点巡查，确保不留安全隐患，不出安全事故。

同时，执法人员还向商户进行禁燃禁放政策宣传。

县商务中心区派出所所长：“我们将继续绷紧安全弦、拧紧
安全阀，强化巡查监管，做到‘检查不漏不缺、风险严管严
控’，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力争安全隐患不冒头，守好把
牢烟花爆竹安全关，为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保驾护航。”



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宣传简报篇四

驿城区自20xx年1月1日起发出通告，驿城区全域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减少城市环境污染，
连日来，驿城区人民街道各社区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
活动。

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入户宣传、张贴宣传单、居民微信群、深
入物业企业对工作人员进行条例宣讲等方式，向商户、居民
宣传禁放烟花爆竹规定的重要意义，使更多的居民意识到燃
放烟花爆竹的危害，增强辖区内居民环保意识及安全防患意
识。

通过多样性的宣传工作，进一步增强了商户、居民对烟花爆
竹燃放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保护了环境，营造了自觉禁
放烟花爆竹的氛围。

记者了解到，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燃放烟花爆
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
爆竹的，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规定，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并处于100元以上500元以
下罚款；构成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
违反行为，各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均有权制止、劝阻、举报。
举报电话“110”或“12345”。

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宣传简报篇五

为保障春节期间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全力保障辖区内居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
祥和、平安的春节，1月24日，合肥市蜀山区三里庵街道龙河
路社区提前谋划，工作做在前面，除加强节日前后战备值班、
外出巡逻外，社区还组织辖区志愿者组成禁燃义务宣传队在
辖区内各小区内开展烟花爆竹禁放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群众发放《致全市居民的一封信》，向
辖区居民讲解合肥市出台“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意义，以
及烟花爆竹禁放区域、处罚法规政策、有奖举报办法等相关
内容，倡导广大市民遵守禁售禁放规定从我做起，减少燃放
污染空气净化城市环境人人有责，并鼓励广大市积极举报在
禁放区域内销售、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的违法违规行
为。

通过在辖区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和人员密集场所悬挂禁燃
横幅，发放禁燃倡议书，在辖区内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
让更多的`居民意识到烟花爆竹的危害，自禁燃放工作开展以
来，广大居民纷纷表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自觉带头禁燃禁
放，不给社区添堵，共建和谐安全社区。

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宣传简报篇六

20xx年12月6日，我局接群众举报：“阜南县方集镇一居民房
内储存大量烟花爆竹。”

接报后，阜南县烟花爆竹“打非”办公室，立即组织县公安
局、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方集镇政府等部门进
行核查，经核查群众举报属实。

现场共查扣非法储存烟花爆竹357件，目前已全部转移至阜南
县宇顺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仓库，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相关案件线索已移交属地派出所处理。

当前正值烟花爆竹销售旺季，非法销售、存储的现象有所增
加，阜南县应急管理局将加大宣传力度，着力营造良好社会
舆论氛围，进一步规范烟花爆竹经营秩序，严禁“下店上宅、
前店后宅”及居民区经营储存超标违禁烟花爆竹，切实形成
全社会人人讲安全，人人防事故的良好气氛。



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宣传简报篇七

为进一步加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工作，减少环境污染,消
除火灾隐患，保障公共财产和居民人身安全，使居民群众度
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春节。1月27日，文明社区组织志愿者积
极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居民群众发放《关于在县城城区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的通知》讲述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以及相关法律
法规，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
增强居民环保意识及安全防患意识。

下一步，文明社区将持续做好宣传、监督工作，营造全民参与
“禁放烟花爆竹，共建绿色家园”的`浓厚氛围，引导居民群
众用安全、文明、环保的方式度过春节。

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宣传简报篇八

为进一步做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和辖区内商户存放、销
售烟花爆竹排查工作，减少城市环境污染，近日，社区工作
人员对辖区沿街个体商户、超市等场所是否经营烟花爆竹进
行了安全隐患排查。

社区工作人员在社区路口醒目位置处张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的通告，利用电子屏滚动播放宣传口号，发动社区平安志愿
者在社区进行巡查和值守，并向居民发放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宣传单。

并做好了相关台账记录，同时还向商户与辖区居民宣传了有
关易燃品的危险和隐患消除安全知识。

经过广泛宣传，居民和零售店主对禁放工作表示支持和理解，
一城居民张大爷表示，燃放烟花爆竹会污染空气，带来噪音，
还有火灾隐患，大家会严格遵守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相关规



定。

通过此次烟花爆竹安全排查工作，有效减少了零售店的安全
隐患，提高了辖区群众的禁燃禁放意识，进一步提高了本辖
区内的'危害物品安全管理能力，有效增强了烟花经营人员的
安全守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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